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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 

111學年度碩士班新生二學年課程規劃 

  所別:財經法律學系碩士班畢業總學分：36學分        製表日期：111.04.21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類別 科目名稱 英文名稱 
修課 

年級 

修課 

學期 

學

分

數 

每週上課時

數 
備註 

講

授 

實習

(驗) 

校定 

必修 

3 
學分 

碩士論文 Master Thesis 二 下 3 0  

 

所 
定 
必 
修 
3 
學 
分 

法律風險管理新趨勢 Legal Risk Management 一 上 2 2   

法律倫理專題講座 Study of Legal Ethics 一 上 1 1   

所 

定 

選 

修 

30 

學 

分 

︵ 

含 

必 

選 

一 

型 

分 

流 

課 

程 

︶ 

自
由
選
修 

不動產法律風險管理專題研究 
Legal Risk Management 
on Real Estate Law 

一 上 2 2   

政府部門法律風險管理專題
研究 

Legal Risk Management 
on Public Sector 

一 上 2 2   

勞動社會法專題研究 
Labour Law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一 上 2 2   

法學方法論 Legal Methodology 一 上 2 2   

預防司法與訴訟外紛爭解決
機制 

Legal Dispute Prevention  
&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一 上 2 2   

醫藥衛生法律風險管理專題
研究 

Medical/ Healthcare 
Liability and Risk 
Management 

一 上 2 2   

法學英文 Legal English 一 下 2 2  (英語授課) 

跨國訴訟專題研究 
Seminar on Cross-Border 
Litigation 

一 下 2 2   

海商法與海洋法專題研究 
Maritime Law and the 
Law of the Sea 一 下 2 2   

文化創意法律風險管理專題
研究 

Law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一 下 2 2   

刑事法律專題研究 Seminar on Criminal Law  一 下 2 2   

生物科技專利理論與實務 
Theory and Practice on 
Biotechnology Patent 一 下 2 2   

數位匯流法律專題研究 
Seminar on Digital 
Convergence Law 二 上 2 2   

性別主流化與法律專題研究 
Study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and Law 

二 上 2 2   

跨國商品交易法律風險管理實
務 

Practice of Legal Risk 
Management on 
transnational commodity 
trade 

二 下 2 2   

實
用
型
分
流
課
程 

國際授權契約理論與實務 
International License 
Agreements 一 上 2 2  

(四選一) 

專利審查與代理實務 
Patent Examination and 
Agency Practice 一 上 2 2  

企業經營與成長之法律風險
及預防實務 

Practic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rowth 
and Legal Risk Prevention 

一 下 2 2  

法學資料檢索與文書寫作實
務 

Practice of Legal Data 
Mining and Writing 

一 下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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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科目名稱 英文名稱 
修課 

年級 

修課 

學期 

學

分

數 

每週上課時

數 
備註 

講

授 

實習

(驗) 

研
究
型
分
流
課
程 

租稅法專題研究 Seminar on Tax Law 一 上 2 2  

(四選一) 

智慧財產管理與商業化 
IP Management and 
Commercialization 一 下 2 2  

國際與兩岸經貿法制專題研
究 

Study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Trade Related 

Legal Issues 
一 下 2 2  

金融法律風險管理專題研究 
Seminar on Legal Risk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Law 

一 下 2 2  

備註： 

一、 碩士班最低畢業學分： 

甲組(法律學組)為 36 學分(含論文)：(一)校定必修 3 學分: 碩士論文。(二)所定必修 3學分。(三)所定選修課程 30學分(其

中含必選一型分流課程 2 學分)。(四) 於畢業前參加研討會 1 場或發表期刊論文 1 篇。 

乙組(法律專業組)為 36 學分(含論文)：(一)校定必修 3 學分: 碩士論文。(二)所定必修 3學分。(三)所定定選修課程 30學分

(其中含必選一型分流課程 2 學分。 (四)補修大學部法學專業課程至少 24 學分。(五) 於畢業前參加研討會 1 場或發表期

刊論文 1 篇。 

二、 抵免學分者，須通過抵免規定後，方得提出論文口試。 

三、 為符合高教「課程分流」趨勢，碩士班甲組及乙組研究生於畢業前，至少應修畢「研究型」、「實用型」二所定分流課程其

中之一；跨分流課程所修之學分，仍得列為系定選修學分。 

四、 為落實學用合一，畢業門檻訂有專業實習(諮詢服務)要求，研究生於畢業前應至法律專業事務所實習 40 小時以上，或由

指導教授協助至法律扶助基金會參與法律諮詢服務及其他經系上認可之實習活動合計 40 小時以上，有證明文件。 

五、 為強化分析與問題解決能力，早期提供研究之具體建議，研究生應先完成碩士論文計畫書公開發表會，方得提出論文口

試。 

六、 碩士班乙組研究生應補修大學部法學專業課程 24 學分以上：其中必修課程 15 學分為：民法 6學分(民法總則、民法債編

總論、民法債編各論、民法物權、親屬法、繼承法中之課程合計 6 學分以上)、刑法 3學分(刑法總則、刑法分則中之課程

合計 3 學分以上)、民事訴訟法 3學分、刑事訴訟法 3學分；其餘 9學分，可選擇從本校或他校於下列法學專業課程中選

修：商事法(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交易法及期貨交易法規中之課程)、行政法(行政法總論、行政救濟

法規、公法實務與專題研究中之課程)、國際私法、國際公法、強制執行法、非訟事件法、仲裁法、公證法、破產法、少

年事件處理法、證據法、土地法、租稅法、公平交易法、智慧財產權法、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消費者保護法、

社會福利法、勞工法或勞動法、環境法、國際貿易法、英美契約法、英美侵權行為法、法理學等學科。 

七、 碩士班乙組研究生抵免補修學士班法律課程，以曾在各大學法律相關學系，修畢其法律專業課程學分，經系主任或諮請相

領域課程教師認定同意抵免者，方可辦理抵免。 

八、 學生需透過「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線上平台修習指定課程 6 小時，並於課程總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始得申請學

位考試。 

 

            系所主管簽章：                                       學院院長簽章： 


